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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报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837,209,302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4.3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3,599,999,998.60元 

募集资金净额：3,556,787,277.68元 

2、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限售期 

1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32,558,141 36个月 

2 富诚海富通-福瑞通达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04,651,161 36个月 

合计 837,209,302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已于2016年8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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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在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可上市交易。 

4、资产过户情形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年 7月 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5 年 8月 7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6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议案及其修订稿。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2015 年 9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152808 号）。 

2016 年 3月 2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通过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2015年6月13日领取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76号文）核准批文。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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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数量：837,209,302股 

3、发行价格：4.30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599,999,998.60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43,212,720.92元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556,787,277.68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于2016年8月3日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338号验资报

告》，确认截至2016年8月3日止，红塔证券扣除部分承销保荐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

38,279,999.99元，向万通地产实际缴入人民币3,561,719,998.61元；再扣除本次非公

开发行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股权登记费、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

2,932,720.93元及已预付保荐费人民币2,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股款为人民币

3,556,787,277.68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837,209,302元。 

2016年8月5日，公司获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16年8月4日收盘后，本次发行特定投资者现金认股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六）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红塔证券经过核查后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



 

3 

 

东大会会议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本次发行的发

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平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

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发行人与认购对象所签署的《北京万通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补充协议以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向发行对象发出的《缴款通知书》等文件均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837,209,302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上

限837,209,303股；发行对象总数为2名，不超过10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月）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0 732,558,141 36 

富诚海富通-福瑞通达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4.30 104,651,161 36 

（二）发行对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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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 9 号 A 座 5279 室 

法定代表人：王忆会 

注册资本：19,257.49 万元 

实收资本：19,257.49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601982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信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技术推广；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销售文化用品、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营业期限：2004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3 日 

股权结构：王忆会82%，岳山10%，程维8% 

（2）富诚海富通-福瑞通达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文名称：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阎小庆 

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3 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73 号 3 层 A61 室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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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嘉华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万通控股的主要股东，其持有万通控股

24.79%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发行后，嘉华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忆会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富诚海富通-福瑞通达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海富通-福瑞

通达资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后，海富通-福瑞通达资管将持有公司

5.09%的股份，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 5月 11 日，嘉华控股之子公司北京合力万盛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

控股子公司万通时尚就万通中心 D座 22层 02 单元物业（建筑面积 357.4 平方米）签订

了《租赁协议》，租赁期限至 2015年 5月 31 日，月租金 285元/平米，月物业费 28元

/平米，并于 2015年 3 月 6日签订了续租协议，续租期至 2020年 5月 31日。除以上关

联租赁及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外，本次发行完成后，嘉华控股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

一年内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安排。 

除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外，海富通-福瑞通达资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

不存在其它重大交易情况，也无重大未来交易安排。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2016年3月31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情况 

1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22,463,220 51.16% 
无限售流通

股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盛世成

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899,608 2.62% 

无限售流通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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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永

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940,377 2.38% 限售流通股 

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21,558,655 1.77% 
无限售流通

股 

5 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6,278,140 1.34% 
无限售流通

股 

6 曹慧利 12,935,779 1.06% 
无限售流通

股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同

德主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88,592 1.05% 

无限售流通

股 

8 张毅 12,296,559 1.01% 
无限售流通

股 

9 赵晓东 12,042,784 0.99% 
无限售流通

股 

10 赵勋亮 6,521,956 0.54% 
无限售流通

股 

合计 777,725,670 63.9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2016年 8月 4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情况 

1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32,558,141 35.66% 限售流通股 

2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22,463,220 30.30% 无限售流通股 

3 

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宁波银行

－富诚海富通福瑞通达 1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04,651,161 5.09% 限售流通股 

4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盛

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899,608 1.55% 无限售流通股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940,377 1.41% 无限售流通股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28,163,784 1.37% 无限售流通股 

7 曹慧利 12,935,779 0.63% 无限售流通股 

8 张毅 12,296,559 0.60% 无限售流通股 

9 赵晓东 12,042,784 0.59% 无限售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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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勋亮 6,521,956 0.32%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1,592,473,369 77.52%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1,216,800,000 股，万通控股持有公司

622,463,220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51.16%，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冯仑为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为2,054,009,302股，嘉华控股将持有公司

732,558,141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35.66%，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忆会先生

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非流通股 

1、发起人股份 0 0 0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其他 0 0 0 

2、募集法人股份 0 0 0 

3、优先股或其他 0 0 0 

非流通股合计 0 0 0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其它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837,209,302 837,209,302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0 0 0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0 0 0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0 0 0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0 0 0 

8、其他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837,209,302 837,209,302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A 股 1,216,800,000 0 1,216,800,000 

B 股 0 0 0 

H 股 0 0 0 

其他 0 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16,800,000 0 1,21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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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额  1,216,800,000 837,209,302 2,054,009,302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金实力得到提升，资产负债率将进一

步下降，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并为公司后续债务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次发行不会影响原

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项目开发和偿还贷款，公司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集中于京津冀和上海，近期销售和长期增值前景良好，将在未来几年为公司带来良好的

投资回报，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公司的净

资产和股本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随项目开发

进度逐步体现，因此，不排除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存在被摊薄的可能。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优

化，筹资能力将得以改善，有利于未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增加。随着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入销售阶段，未来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

入将有所增加。本次发行对公司的整体现金流状况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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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嘉华控股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合法合规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的选

举。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万通地产的控股股东为万通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万通地产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嘉华控股。 

1、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完全分开，独立

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2、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嘉华控股或实际控制人王忆会控

制的企业与万通地产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如下： 

①北京京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京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西庄 308 号 

注册资本 8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岳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700009495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经营期限 1999 年 07 月 29 日-2049 年 07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乡辛店村东侧，北京市少年犯

管教所规划确定的范围内开发建设、出租出售房屋

及其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 富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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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北京京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伯公司”）注册资本为 800 万美元，王

忆会通过其持股 45%的子公司北京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京伯公司 50%股权。 

京伯公司是为开发亚运新新家园而成立的项目公司。该项目总占地 49.8 万平方米，

规划总建筑面积 45.1 万平方米。项目已开发销售面积超过 82%，已开发面积中仅有 4

万平米尾盘尚未实现销售。 

②北京市瑞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市瑞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1 号 301 室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岳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754183296R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03 年 08 月 24 日-2033 年 08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酒店管理。 

股权结构 
嘉华控股 85% 

第一财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5% 

北京市瑞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景园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嘉华控股持有其 85%股权。 

瑞景园公司是为开发“复兴路 26 号办公楼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该项目已取

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 

③北京汉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北京汉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 36 号 4076 室 

注册资本 7,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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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刘大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1026153806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1995 年 07 月 21 日-2045 年 07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百货、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木材、五金交电、化

工（不含危险化学品、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电

设备、日用杂品、针纺织品、汽车配件；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中介服务）。 

股权结构 
嘉华控股 60% 

刘大基 40% 

北京汉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基公司”），自 2001 年起先后在红

螺湖西区规划范围内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汉基公司未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与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④盛达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盛达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香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安大街 8 号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忆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24682782491E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08 年 12 月 18 日-2028 年 1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对新农村、小城镇、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业，土地整理开发，环境管理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房地产业，住宿、餐

饮业，商品批发、零售业，仓储业，运输服务业，

家具制造业的投资** 

股权结构 
嘉华控股 27% 

万通控股 27% 



 

12 

 

香河县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 

香河县平安投资有限公司 10% 

盛达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置地”）主营业务为土地一级开发。盛达置

地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其中嘉华控股持有其 27%股权，万通控股持有其 27%股权。 

盛达置地主要业务位于河北香河。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市土地储备供应计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盛达置地将香河县安平镇 9.7

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的国有土地、集体土地进行统一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并进行市

政配套设施建设，使项目区内土地具备挂牌条件后移交土地储备中心并按计划通过土地

交易中心进行交易。 

盛达置地未开发房地产开发业务，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⑤山东建银中邦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山东建银中邦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兰山区通达路与聚才路交汇处中元国际 2102 室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忆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00561447048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2010 年 09 月 10 日-2030 年 09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

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嘉华控股 50% 

张宗芹 50% 

建银公司主营业务为土地一级整理，未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实

质性同业竞争。 

（2）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和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嘉华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王忆会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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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3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①本公司（本人）承诺将万通地产作为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全资、控

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所属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相关资产的最终整合的唯一平

台。 

②本公司（本人）承诺京伯公司完成亚运新新家园尾盘销售后不再开展房地产开发

业务。 

③本公司（本人）承诺对瑞景园公司、联星公司尚在执行的房地产项目由上市公司

托管，并保证瑞景园公司、联星公司在完成现有存量项目后不再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 

④本公司（本人）承诺汉基公司未来不会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 

⑤本公司（本人）承诺盛达置地、建银公司主营业务仅为土地一级整理，未来不会

开展与万通地产存在同业竞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在王忆会仍为万通地产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本公司（本

人）将不再投资其他与上市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或经营其他与上市公司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不进行其他与上市公司具有利益冲突或竞争性的行为，以保障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但由王忆会或其控制的关联方与万通地产合资成立、且由万通地产

控制的该等公司或实体除外。 

为进一步解决同业竞争，维护万通地产及其光大中小投资者利益，2015 年 12 月 8

日，嘉华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王忆会特作出补偿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北京京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完成的亚运新新家

园已进入尾盘销售期，尾盘销售完成后不再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 

（2）本公司（本人）承诺停止对北京市瑞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联星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尚在执行的房地产项目的继续开发，并采取对外转让等方式予以

处置。 

（3）除万通地产外，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

际控制权的企业均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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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保荐代表人：欧阳凯、曹晋闻 

项目协办人：陈波 

其他经办人员：吴样、张爽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708A 

联系电话：010－66220009-6666 

传真：010-66220148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肖微 

经办律师：李茂昶、周舫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联系电话：010-85191376 

传真：010-85191350 

（三）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丹 

经办注册会计师：徐涛、刘佳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26 楼 

联系电话：010-65338888 

传真：010-65338800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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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

面说明； 

3、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报告； 

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过

程的核查意见；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6、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9:00-17:00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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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

动报告》至签章页）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6日 


